








 张脱贫领办发〔2020〕69号                          


张家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年终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张家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终实施方案》已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张家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终实施方案     

      
           张家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31日














                                                         
  张家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31日印发  
张家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年终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脱贫攻坚战略部署,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推进全县精准扶贫工作，优化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贫困县涉农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财农〔2020〕4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甘政办发〔2016〕100号）、《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扶贫收益等工作的通知》（甘财扶贫〔2020〕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特制定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终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四个不摘”要求，进一步聚焦剩余贫困人口和特殊贫困群体，严格按照“攻坚、巩固、提升、兜底、整改”要求，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投向，以促进贫困户增收为重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着力解决贫困户增收制约因素，坚持问题导向，下足“绣花”功夫，抓细抓实“一户一策”，注重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咬定目标、坚持标准，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保持攻坚态势，强化攻坚责任，全面排查解决存在问题，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确保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夺取我县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现行脱贫标准，聚集重点整合资源。对剩余贫困人口，既不降低标准，也不拔高标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年底全部脱贫退出，坚决杜绝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等现象发生，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以乡镇为平台、以行政村为板块，聚焦剩余738户2789人贫困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好456户2184人脱贫监测户脱贫成效、监测好1385户6031人边缘人口，由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年度任务，整合资金投向，统筹安排项目，统一使用资金。
（二）巩固提升脱贫质量，坚持精准扶贫。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深入排查脱贫攻坚中的遗漏隐患和盲点死角，见底见效抓好整改落实，在普遍实现“两不愁”基础上，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三）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压紧靠实工作责任。精准落实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和帮扶工作力度，强化政策资金落实监管，持续保持攻坚态势，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确保贫困对象稳定脱贫不返贫。
（四）分类推进，分步实施。坚持“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尽可能“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资金整合范围分类整合，整合涉农资金安排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达到资源整合、整体推进的目的。 
（五）各尽其职，各记其功。按照脱贫攻坚规划任务和部门项目管理要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抓好项目实施工作，全程跟踪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规定，加强协调，精准指导，有效监督，落实任务，实现部门各记其功，扶贫攻坚成果共享。
三、目标任务
集中精力完成剩余738户2789人贫困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好456户2184人脱贫监测户脱贫成效、监测好1385户6031人边缘人口，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确保脱贫退出不落一人，与全省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根据国务院、省、市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2020年年终计划整合8个部门15项整合范围的资金，共计整合中省资金42096.8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9项26064.67万元，省级财政资金8项16032.2万元）。计划整合资金占2020年中省下达我县涉农资金53910.27万元的78.09%，整合资金来源具体如下：
1.原由扶贫办主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4292.6万元，其中：扶贫发展资金31608.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6752万元，省级资金14856.6万元）、三西建设专项中央资金2684万元。
2.原由民宗局主管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62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224万元，省级资金400万元。
3.原由自然资源局主管的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264.97万元；中央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205万元；省级第一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切块资金105万元。
4.原由农业农村局主管的农业生产发展资金756.7万元；中央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金765万元；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中央资金16万元；省级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助资金6万元；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95万元。
5.原由住建局主管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369.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50万元，省级资金19.6万元）。
6.原由交通运输局主管的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680万元。
7.原由发改局主管的以工代赈资金667万元。
8.原由财政局主管的农村综合改革资金1001万元（其中：中央700万元，省级301万元）；扶贫小额信贷贴息省级资金249万元。
五、整合资金投向和项目建设任务
2020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年终计划规模为42096.8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6064.67万元，省级财政资金16032.2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个方面。其中：安排用于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资金20884.2379万元，占整合资金规模的49.6%；安排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21212.6321万元，占整合资金规模的50.4%。具体项目计划如下：
(一)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共两大类47个项目，计划总投资20884.237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1115.8179万元，省级财政资金9768.42万元。
1.旱作农业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87.6484万元在张川镇、龙山镇等13个乡镇实施旱作农业项目23970.7亩，每亩补助12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加186个行政村10415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48340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全县13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小麦良种补贴项目：计划投资149.7075万元在张川镇、胡川镇等11个乡镇种植小麦9980.5亩，每亩补贴良种15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加70个行政村333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15108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全县11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马铃薯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46.3192万元在张川镇、龙山镇等14乡镇110村种植马铃薯6842.2亩，亩均补助36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发展壮大14乡镇110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6076个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27342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3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大麻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0.4758万元在马鹿镇12村种植大麻602.23亩，每亩补助34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发展壮大12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165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743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马鹿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5.大蒜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3万元在马关镇2村41户种植大蒜60亩，亩均补助50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发展壮大2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41个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197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马关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6.中药材种植补助项目	：计划投资455.765万元在龙山镇、恭门镇等9乡镇种植中药材2804.5亩。其中：柴胡、板蓝根亩均补助500元；其他中药材亩均补助170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发展壮大31个贫困村群众特色致富产业，增加887户贫困农户经济收入，受益贫困人数3992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龙山镇等9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7.塑料大棚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6.8万元在龙山镇、马关镇2乡镇新建蔬菜大棚21座，每座补助0.8万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壮大5个贫困村群众发展蔬菜致富特色产业，增加11户贫困农收入，受益贫困人数50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龙山镇、马关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8.油菜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3.5664万元在胡川镇、大阳镇2乡镇种植油菜297.2亩，每亩补助120元。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壮大11个贫困村群众发展种植油菜花致富产业，增加295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1328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胡川镇、大阳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9.贫困户小麦良种示范推广种植项目：整合投资300万元在全县15个乡镇255个行政村实施贫困户小麦良种示范推广种植面积2万亩，每亩发放良种50斤，累计发放良种100万斤。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加255个行政村21414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96363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0.基础母牛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843.5万元为张川镇、恭门镇等14乡镇购进基础母牛1687头，每头补助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98村基础母牛养殖规模，增加1198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391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14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1.基础母羊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29.95万元为张川镇、龙山镇等14乡镇购进基础母羊2603只，每只补助0.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42村基础母羊养殖规模，增加120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40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4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2.基础母驴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0.5万元为刘堡镇峡里村购进基础母驴1头，每头补助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峡里村基础母驴养殖规模，增加1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刘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3.土鸡养殖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70.8695万元为张川镇、龙山镇等9乡镇购进土鸡113913只，每只补助0.001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21村土鸡养殖规模，增加279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1256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9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4.能繁母猪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4.45万元为大阳镇3村购进能繁母猪89头，每只补助0.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3村能繁母猪养殖规模，增加25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113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大阳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5.中蜂养殖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6.08万元为恭门镇、龙山镇、马关镇3乡镇购进中蜂152箱，每箱补助0.04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3镇5村中蜂养殖规模，增加24户贫困户稳定收入，受益贫困人口99人，确保实现产业脱贫致富。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恭门镇、龙山镇、马关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6.饲草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50.84万元在恭门镇、胡川镇等5乡镇种植饲草5028亩，每亩补助0.03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23个贫困村饲草种植规模，增加18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数815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恭门镇等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7.饲料玉米种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55.74万元在张川镇、龙山镇等9乡镇种植饲料玉米4519亩，每亩补助0.02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9镇38个贫困村饲料玉米种植规模，增加499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2202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9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8.养畜暖棚建设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01万元在龙山镇、恭门镇等8个乡镇23个贫困村修建养畜暖棚101座，每座补贴1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23个贫困村群众养殖致富产业规模，增加10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455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恭门镇等8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19.饲草料棚建设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7.6万元在恭门镇、刘堡镇等5乡镇新建饲草料棚138座，每座补助0.2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29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规模，增加13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90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恭门镇等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0.畜牧到户奖补（牛）项目：计划投资347.2万元在全县13乡镇补贴牛犊1936头，每头补助0.2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103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123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559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1.畜牧到户奖补（羊）项目：计划投资31.51万元在张川镇等13乡镇补贴羊羔3151头，每头补助0.01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57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346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1557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3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2.畜牧到户奖补（马）项目：计划投资0.4万元在马鹿镇补贴补贴马驹2匹，每匹奖补0.2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1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4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马鹿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3.电动铡草机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52.6万元为张川镇、龙山镇等12个乡镇购进电动铡草机421台，每台补贴0.6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50个贫困村428户群众养殖积极性，促进产业发展，受益贫困人口1926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2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4.电动割草机购进补助项目：计划投资6万元为张川镇、连五乡等6个乡镇购进电动铡草机12台，每台补贴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8个贫困村12户群众发展养殖积极性，促进产业发展，受益贫困人口79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2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5.粮改饲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108.9355万元在全县15个乡镇255个行政村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投资实施粮改饲补助项目，计划种植饲料玉米42222.2亩，收贮饲料玉米57184.7吨，补助资金1108.9355万元。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加8776户贫困户经济收入，调动农户种植玉米积极性，受益人口35104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bookmark: _GoBack]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龙头企业（合作社）（详见项目计划表）
26.苹果栽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32万元在龙山镇、梁山镇栽植苹果320亩，亩均补助0.1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5个贫困村苹果产业种植规模，增加39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176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梁山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7.核桃栽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2.55万元在大阳镇、恭门镇栽植核桃251亩，亩均补助0.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3个贫困村核桃种植致富产业，增加49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220人。
主管单位：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大阳镇、恭门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8.花椒栽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55.35万元在龙山镇、大阳镇等5乡镇栽植花椒1845亩，亩均补助0.03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13个贫困村花椒种植规模，增加927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4172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龙山镇等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29.乌龙头栽植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8.6万元在刘堡镇、张棉驿乡栽培乌龙头572亩，亩均补助0.0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14个贫困村乌龙头种植致富产业，增加208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982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残联
实施单位：刘堡镇、张棉驿乡（详见项目计划表）
30.贫困户资产收益项目：计划投资164.95万元为胡川镇、马关镇等4乡镇205户贫困户入股配股，采取保底分红+预期收益的方式有效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项目实施后，将为12个贫困村205户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受益贫困人口923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中心
实施单位：胡川镇等4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1.“五小”产业项目：计划投资86.0761万元在龙山镇、恭门镇等8乡镇发展“五小”产业。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30个贫困村群众致富产业，增加121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44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龙山镇等8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2.旅游扶贫项目：计划投资379万元在恭门镇、平安乡发展旅游扶贫项目，其中：在平安乡水泉村投资274万元实施旅游扶贫项目；投资60万元计划在恭门镇天河村新建旅游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1处，并完成配套基础服务设施等工程建设；在河峪村投资45万元新建农家乐9户，每户投资5万元用于农家乐及辅助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后，将发展壮大3个贫困村群众旅游致富产业，增加8户贫困农户收入，受益贫困人口360人。
主管单位：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恭门镇、平安乡（详见项目计划表）
33.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计划投资2600万元在14个乡镇52个村实施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将资金投入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签订投资分红协议，每年保底向村集体分红，分红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明确资金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归新型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政策扶持”的思路，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代种代养、技术指导等方式带动群众，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贫困户建立紧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贫困户参与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带动发展主导产业，多渠道增加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项目实施后，将提高52个贫困村群众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增加19051户贫困群众收入，受益贫困人口85730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4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4.中央三部委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用于张川镇、平安乡等10个乡镇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将资金投入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签订投资分红协议，每年保底向村集体分红，分红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明确资金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归新型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政策扶持”的思路，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代种代养、技术指导等方式带动群众，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贫困户建立紧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为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指导等服务，促进贫困户参与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带动发展主导产业、多渠道增加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项目实施后，将提高13个贫困村群众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增加1084户贫困群众收入，受益贫困人口5962人。
主管单位：县委组织部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0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5.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196万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一批财专安排1200万元在大阳镇高沟村、下渠村、陈阳村、吴家村、东沟村、水滩村和寨子村建设标准梯田2000亩，其它高标准农田7000亩，配套田间道路61.3公里，栽植生态环境保护林8659株；财专外整合资金安排996万元在龙山镇、梁山镇、马关镇3镇建设高标准农田5000亩。项目实施后，有利于改善4镇21村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受益贫困人口29615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大阳镇等4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6.世行六期配套项目：计划投资1078.26万元用于实施世行六期配套项目。其中：安排721.07万元用于2019年实施的世行六期项目国内配套资金；安排357.19万元用于2020年全县14个合作社购进基础母牛、饲草料种植、土建工程贮粪台建设等工程的世行六期项目。项目实施后，加快培育壮大18个村畜牧养殖业发展，带动1172户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受益贫困人口5268人。  
主管单位：县扶贫办
实施单位：县扶贫办（详见项目计划表）
37.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贴息项目：计划投资3173.5万元用于为全县15乡镇贫困户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贴息。减轻12936户53700人贫困农户精准扶贫贷款利息负担，增加贫困户收入。
主管单位：县财政局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8.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补助项目：安排122万元用于支持发展张家川县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补助项目。项目实施后，能有效带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提高农户收入，解决群众农产品贮藏与保鲜问题，加快壮大培育致富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同时解决果蔬保鲜难的问题。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相关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39.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项目：拟安排410万元在龙山镇等6个乡镇用于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项目。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加7村173户贫困户经济收入，受益人口798人。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实施单位：龙山镇等6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0.村组产业道路硬化建设项目：计划投资3023.4万元在恭门镇、张川镇等12个乡镇实施村组产业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共建设全自然村组硬化产业道路45.085公里，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提升12乡镇33个行政村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加快产业脱贫步伐，有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主管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详见项目计划表）
41.产业发展配套建设项目：计划投资874.15万元在张川镇、大阳镇等5个乡镇用于产业发展配套建设项目。其中：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19.6万元；第二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43.3万元；整合资金311.2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基础条件，有利于增加9村1043户贫困户经济收入，受益人口5036人。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2.两后生“雨露计划”培训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58.9万元在全县15乡镇资助在校的贫困家庭中职及高职学生获得中技、中专和高职学历的863户贫困户家庭学生完成学业，人均补助3000元，受益贫困学生863人，达到“上学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
主管单位：县扶贫办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3.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4.54万元在13个乡镇实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项目818人，人均补助0.03万元。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149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激发818户贫困户内生动力，受益贫困人口818人。
主管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3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4.畜牧技术培训补助项目：计划投资25.08万元在11乡镇实施畜牧技术培训项目836人，人均补助0.03万元。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167个贫困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激发836户贫困户内生动力，受益贫困人口836人。
主管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1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45.贫困劳动力培训项目：计划投资495.66万元在全县15个乡镇255个行政村开展中式烹饪技能培训1502人，按照3300元/人培训标准。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255个贫困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激发1502户贫困户内生动力，受益贫困人口1502人。
主管单位：县人社局
实施单位：劳务办（详见项目计划表）
46.就业扶贫补助项目：计划投资115万元用于支持发展就业扶贫项目。其中：安排33.33万元用于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培训（3300元/人）71人，乡村公益性岗位保洁员技能培训（1100元/人）90人；安排81.67万元用于支持劳务经济发展，保障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444户贫困户就业技能水平，帮助其增加经济收入。
主管单位：县人社局
实施单位：县人社局（详见项目计划表）
47.扶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项目：计划投资308.76万元用于扶持15个乡镇6817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帮助解决6817户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外出稳定就业，增加经济收入。	    
主管单位：县人社局
实施单位：劳务办（详见项目计划表）
（二）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共三大类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21212.632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4948.8521万元，省级财政资金6263.78万元。
48.农村安全饮水项目：计划投资1853.38万元用于实施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其中：（1）安排153.68万元用于2018年脱贫攻坚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续建工程。计划在12个乡镇新增埋设配水干支管92050m，村级管网291425m，入户水表闸阀井7138座，阀门井168座，项目实施后，将巩固改善大阳、龙山、梁山、马关、连五、闫家、马鹿、张家川、张棉驿、木河、刘堡、川王12乡镇33个行政村60个自然村5096户25358人的饮水问题。
（2）安排1699.7万元用于	2020年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计划在9个乡镇89个行政村更换输配水管道27300m，修建1000m³圆形调蓄池2座。项目实施后，可解决张家川镇、龙山镇、大阳镇、马关镇、梁山镇、川王镇、胡川镇、木河乡、连五乡9个乡镇89个行政村22177户111161人的饮水安全。	
主管单位：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供水站（详见项目计划表）
49.小巷道（入户路）硬化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2259.8321万元在张川镇、刘堡镇等14个乡镇实施小巷道（入户路）硬化项目，共硬化小巷道1318262.7㎡。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14乡镇119行政村14999户67496人出行难问题。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实施单位：张川镇等14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50.深度贫困乡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017.8万元用于胡川镇和刘堡镇两个深度贫困乡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胡川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17.7万元；刘堡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00.1万元。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改善2乡镇66个行政村基础设施条件，受益人口23590户108500人。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实施单位：胡川镇、刘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51.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计划投资2811.1万元在全县15个乡镇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其中：其中：第一批省级财专安排资金630.7万元；第二批省级财专安排资金1738.9万元；第二批中央财专安排资金441.5万元。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52.建制村畅返不畅项目：计划投资1847.52万元用于张川镇、刘堡镇、胡川镇、大阳镇4个乡镇实施建制村畅返不畅项目。改建四级公路24.21公里，铺筑18厘米厚水泥混凝土面层、边沟、涵洞、安防等工程。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改善4镇13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脱贫步伐。
主管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县交通运输局（详见项目计划表）
53.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项目：计划投资423万元用于“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贴息，惠及15乡镇41村1536户贫困户，减轻农户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利息负担，受益人口7595人。
主管单位：县发改局  
实施单位：全县15个乡镇（详见项目计划表）
六、整合程序
（一）县财政局统筹整合资金。县财政局对中央省市到位可统筹整合使用资金进行归类统计，建立整合资金台账；落实县级财政用于脱贫攻坚资金，根据需求统筹整合使用、纳入整合资金台账。将到位可纳入整合范围的资金发函资金主管部门，由资金主管部门回复是否整合使用，同时提供县扶贫办，用于统筹安排项目。
（二）县扶贫办统筹安排项目。县扶贫办负责制定、完善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和项目库建设；根据县财政局提供的可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资金额度统筹安排项目并协同财政部门编制本年度涉农资金使用实施方案。
（三）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定整合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扶贫办和财政局编制的实施方案，将审定通过后的方案印发全县执行。
七、责任分工 
（一）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依据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组织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负责年度使用方案的审核、报备工作，下达年度项目资金计划，批复部门年度项目实施方案，调整年度资金整合计划和建设内容。
（二）县扶贫办：负责制定、完善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和项目库建设；负责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协同财政部门制定年度使用方案，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年度使用实施方案，并对年度计划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建设情况组织日常检查。
（三）县发改局：负责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立项工作。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督查检查。配合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开展验收。
（四）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用地审核或有关手续办理工作。
（五）天水市生态环境局张家川分局：负责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环评手续办理工作。
（六）县财政局：会同县扶贫办开展涉农资金整合工作；负责梳理归集列入整合范围的各类资金，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通知统筹整合资金额度；会同扶贫办编制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依据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负责整合资金预算调整、指标下达、县级资金落实，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开展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监督检查。
（七）县审计局：负责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审计监督。
（八）项目主管部门：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项目实施主体。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领导下，按照全县脱贫攻坚规划（年度实施计划）负责编制部门年度整合项目实施计划，落实项目建设相关制度，规范项目建设相关程序，会同乡镇组织项目工程实施，把好项目建设质量，做好项目资金报账工作，健全项目建设相关资料。
（九）各乡镇人民政府：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项目实施落地主体。按照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下发的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做好年度项目实施落地工作。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具体由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规划方案、项目申报、项目实施等情况，积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方式，稳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加强协调配合，逐级建立组织管理平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财政涉农资金高效使用。
（二）创新使用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积极探索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机制创新，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有效方式，撬动更多金融资本、社会帮扶资金参与脱贫攻坚。
（三）加大资金监管力度。推动实质整合，尽可能实现“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加强监管，建立健全日常监督检查机制，继续探索完善涉农资金检查方式，发挥审计、财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发挥基层财政就近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涉农资金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四）推进公开公示制度。县直相关部门要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和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及时通过政府网站等媒体公开，并严格执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以公开公示促进阳光操作。
（五）加强配合协作。县财政局、扶贫办要切实发挥好扶贫攻坚资金整合的牵头抓总作用，做好政策解读、沟通协调工作，及时解决资金整合工作中的各类问题。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县政府部署，服从全局，履行职责，做好部门涉农项目资金统筹整合工作，并抓好项目落实，努力形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六）开展绩效评价。财政部门指导，项目主管单位参与，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绩效评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自评、再评价等由县扶贫办负责，评价结果纳入各部门、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和一把手实绩考核。对工作成效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贫困村给予倾斜；对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七）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县政府把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列为全县综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统筹整合工作开展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乡镇，在规划扶贫项目时给予优先支持；对整合成效突出的部门在经费上给予倾斜。对不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擅自调整或变更项目实施地点、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实施进度严重滞后的，县政府将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以整合为名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对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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